附件3：
2020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三下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bookmark: _GoBack]安全责任书
为了保障今年暑期社会实践顺利开展，确保各社会实践团队在暑期期间圆满的完成社会实践活动，使安全工作落到实处，现制定2020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社会实践活动安全责任书，本责任书适用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2020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各社会实践团队成员应保证身体和心理状况适合参加本次社会实践，对本次社会实践的目的、性质、实践地的情况以及可能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在开展社会实践期间，保证遵守以下规定：
一、遵纪守法，确保安全。确保团队所有成员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严格执行学校关于暑期社会实践的各项规定，遵守实践地的民族风俗及当地政策。在实践中团队集体行动，要加强组织纪律观念，成员个人不擅自行动，保证每个成员严格遵守实践团队的组织纪律，确保安全，如因团队成员本人的过错造成的第三方人身伤害或经济损失由本人承担。
二、规范管理，信息畅通。保持与校团委、院团委的联系，各社会实践团队负责人务必落实“每日一报”制度，随时向指导教师汇报团队情况，遇到突发情况要第一时间与指导教师取得联系，保证指导老师随时掌握团队的实践进程。实践期间，出现意外事件及时与有关救援部门联系，并第一时间向学校汇报；在实践中，队员需听从指导教师和团队负责人的指导，遵循团队的统一安排。暑期社会实践所有团队，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费由所在学院资助或同学自筹。
三、保证各团队成员购买人身意外保险。暑期社会实践团队须在校团委、院团委的统一安排和指导教师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各院社会实践团队由学院统一为全部成员购买短期保险，校级组织由校团委统一购买短期保险，团队指导老师和该团队负责人为主要责任人。对于不按要求购买保险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团队负责人和成员自行承担。 
四、附则
1.本责任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双方应严格遵守；
2.本责任书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3.此责任书一式2份，团队所属团委（校级或院级）和实践团队负责人各执一份；
4.此责任书的有效期为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1日；
5.校团委保留对以上规定的最终解释权。
我们同意并赞成以上规定，并保证在实践过程中严格遵守，凡因违反上述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我们本人负责。

所在学院/学生组织：                             
所属团委：             （盖  章）               
团队名称：                                      
指导老师签字:                                   
团队负责人签字：                                
队员签字 :                                      
时    间：                                      
